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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健保通訊 

 健保諮詢服務電話：市話撥打 0800-030-598 或 4128-678 

手機請撥 02-4128-678 

970009  花蓮市軒轅路 36 號(03)8332111        組長：李名玉    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：http://www.nhi.gov.tw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◎封面故事:健保部分負擔新制分階段上路規劃 

健保已經陪伴大家 28 年囉，為了讓健保能夠永續守護我們的健康，並更善用醫療資源，本署規劃

了健保部分負擔新制分階段上路。 

第 1 階段初步規劃調整的有: 

1.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藥費部分負擔上限，及醫院處方之慢箋第一次比照一般藥品收費。 

2.醫學中心、區域醫院的急診部分負擔，亦將一併考量修正。 

目的在推動分級醫療，讓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能回歸急重症照護任務。 

弱勢族群免擔心: 

1.可免除部分負擔者有低收入戶、分娩、重大傷病、三歲以下、榮民榮眷、山地離島就醫民眾等。 

2.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，不受本次調整影響。 

為讓大家更瞭解部分負擔新制，我們再用一個主題，圖文解說，就是要您明瞭。 
 

◎藥品、急診部分負擔調整先行，落實分級醫療及用藥安全 

為使健保醫療資源妥適使用，於全民健康保險法中明訂門診及住院部分負擔規定。我們到診所或

醫院看病時，除了全民健保幫我們付的醫療費用之外，於就醫時也需要繳交一部分的醫療費用，也就

是所謂的「部分負擔」，這樣的規定主要是提醒大家醫療資源很寶貴，它是用來幫助生病的人，要用在

需要的地方，千萬不可以浪費。 

部分負擔可使民眾在使用健保資源時有費用意識，具有使用者付費精神，也引導民眾分級醫療，

以達成醫療資源的有效利用及全民健保財務的安全，讓醫療資源妥適分配，健保永續經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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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原訂去(111)年 5 月 15 日施行「部分負擔新制」，因疫情

因素暫緩實施，考量在以照顧弱勢為前提、不影響多數民眾權益

，以及落實分級醫療的原則下，本署廣納各界意見，今年調整方

案作了些微的修正，除基層診所維持現狀不予調整外，規劃分兩

階段實施，調整內容包括門診就醫的藥品(如附表一)及急診就醫

的部分負擔，另有關檢驗檢查待溝通後再行推動，後續仍將進行

預告及公告程序。 

本次部分負擔新制調整之目的，希望透過小幅度負擔調整，

引導民眾轉診就醫習慣，讓輕症或慢性病人至基層院所就醫，也讓大型醫院回歸照顧急重難罕的角色

。另為避免影響弱勢族群就醫權益，除了法定重大傷病、分娩及山地離島就醫，其他機關補助弱勢群

體(低收入戶、3 歲以下兒童、榮民、榮眷等)維持免部分負擔外，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，本次藥品

部分負擔調整皆不調升。 
 

◎健保守護您和我 珍惜資源需要您 

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開辦，已守護著您我的健康 28。挑戰接踵而至，本署與時俱進的推行

了分級醫療制度、調整部分負擔、雲端查詢系統、健康存摺及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，為的就是讓健保

醫療資源使用效率最大化。 

現正規劃部分負擔新制，本次調整包括門診就醫的藥品及急診就醫的部分負擔，在民眾就醫行為

不改變下，近 6 成 7 的民眾不受影響，且對於法定免部分負擔的民眾如重大傷病、分娩、山地離島地

區就醫等均不受影響，另對中低收入戶與身心障礙者維持現行收取方式。 

本署希望透過收取費用的調整，讓民眾加強分級醫療的意識，並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醫療資源，

期待未來能緩解大型醫院人滿為患的現況，同時與基層診所、地區醫院分工合作，有效達到分流的作

用，進而使每一分醫療資源都能發揮最大的價值。 
 

◎112 年設籍前新住民弱勢家庭補助開始申請囉 

弱勢家庭的設籍前新住民健保費，是可以申請補助的喔！本署

自 98 年度起申請內政部「新住民發展基金」辦理「設籍前新住民

健保費補助計畫」，對(中)低收入家庭設籍前新住民，以基金補助健

保費。 

經核定補助者，低收入戶家庭之設籍前新住民、補助全額自付

健保費(中低收入戶補助 1/2)。補助期間為當年度符合資格起至 12

月止。受補助者如已設籍或再婚，即停止補助。 

本組111年度設籍前新住民弱勢家庭補助計46件(低收入戶家

庭 38 件、中低收入戶家庭 8 件)，共計補助健保費 39 萬 1 千餘元

。 

另為簡化民眾申請作業程序，若於 111 年度已獲核准補助，112 年度仍符合資格者，得免提出申

請，本署主動補助符合資格者。 

提醒前一年度未獲補助，但新年度符合條件的鄉親，儘快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各分區業務組、聯

絡辦公室或戶籍所在地公所申請，別讓您的權益睡著了！ 
 

~申請使用長照服務，請撥 1966長照專線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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